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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信息公开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日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工作透明度，保障广大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集团成立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统一指导信息公开工作。综合部负责信息公开日常组织协调工作；各部室依据本制度规定，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做好企业信息公开工作。
第三条 公开企业信息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平、便民、及时的原则。
第四条 公开企业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第二章 公开内容和形式
第五条 下列企业信息应向社会公开：
（一）公司名称、法人代表、业务范围、办公地址、办公电话；
（二）公司组织架构、子公司简介及开展业务情况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公司业务的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等内容；
（四）公司开展重大项目、重大活动情况；
（五）与公众生产生活相关的突发紧急情况的招考、招聘等应急预案、综合应急预案；
（六）经营管理情况；
（七）其他应当公开的信息。
第六条 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：
（一）国家秘密、内部资料；
（二）个人隐私；
（三）正在研究讨论，尚未作出决定的审批信息；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定、注明禁止公开的信息。
第七条 日照人才发展集团信息公开，可采取如下方式：
（一）通报、简报；
（二）日照城投集团官网、日照人才发展集团官网公众号、广播、电视等公众媒体；
（三）公告栏、宣传板报、公示牌等。
第三章 操作程序
第八条 依照本制度规定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企业信息，日照人才发展集团各部室应当在制作、获得或者拥有该相关信息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经日照人才发展集团主要领导同意后，予以公开。
第九条 业务类信息由相关部门负责对外提供；已归档的文件材料，由综合管理部负责提供查询服务；查询内容涉密的，按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办理。
第四章 监督管理
第十条 综合管理部负责对日照人才发展集团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各部室企业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通报。
第十一条 集团各部室实施信息公开，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本制度规定的，由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责令其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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